
114 學年度國立花蓮高商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品項與服務（114.08.09 版） 

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秉持「我為人人、人人為我」之精神，遵循《合作社法令》、《校園飲品

及點心販售範圍》、《食品衛生管理法》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，致力於提供營養均衡、價

格實惠的商品與貼心服務，並將盈餘回饋社員，共創互惠共享的校園生活。 

 全國合作社相關訊息：內政部合作教育事業入口網 https://cooptw.moi.gov.tw/ 

 本社相關訊息：本社網頁 https://www.hlbh.hl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173/ 
 

1. 營業時段  週一至週五 07:30–15:00 

2. 消費方式 

(1) 儲值卡（即學生證） 

 享 會員價，需使用儲值卡結帳，消費可計入紅利分配 

 學生證於合作社完成儲值後即可使用（校外儲值目前無法使用） 

 最低儲值金額為 10 元 

(2) 現金 

 依 現金價結帳，無法參與紅利分配 

3. 經營品項 

(1) 食品 

 早餐（07:30 起供應）：三明治、蛋餅、漢堡、飯糰、抓餅、鍋貼、包子、黑輪等 

 訂購午餐：經濟餐盒 65 元，精緻餐盒 80 元，每週填寫訂購單，餐點均衡營養，可節省

中午排隊時間，讓同學有更多休息時間 

 中餐盒零售：每份$55，每日限量供應約 70 份 

 熱食部：提供午餐與點心 

 零食與飲料：餅乾、飲料、麵包等（所有商品符合 TQF、GMP 及校園食品規範，並投

保產品責任險） 

(2) 文具用品及其他用品 

 A4 透明夾、筆、立可帶、作業本、證件卡袋…等（與 9*9 文具合作，可代訂未現場販

售之商品）  

 花商特色帆布袋、請假卡、雨衣、拖鞋、暖暖包、蜂之鄉蜂蜜…等 

(4) 自動販賣機：校內設置三台，販售飲料及麵包 

4. Q&A 

(1) 為何鼓勵使用儲值卡消費？ 

 以儲值卡結帳，系統可記錄消費金額並計入紅利分配。現金消費無法計算紅利 

(2) 午餐餐盒的供應商資格？ 

 總務處公開招標選定。入選廠商須提供產品保險，確保食品安全 

(3) 合作社盈餘的用途？ 

 員工獎學金、急難救助金、合作教育講座等。社員發生急難時，可申請急難救助。每筆

消費都是在支持公益。 

5. 安全與保障 

凡於合作社購買的商品，皆受政府法規保護，歡迎同學安心使用 

https://cooptw.moi.gov.tw/
https://www.hlbh.hl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173/

